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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富 国 教 授 出 ᶽ 我 国 a a a 资 典 Ѳ 易 平 台 成立 大 奥 并 围 绕 “ a a a 资 典 Ѳ 易 流 转 中 的 核 心法治理念” 表演讲。

尹飞教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研究方阵成

立大会暨民法典合同法编立法研讨高端论坛”。会议围绕

合同法总则修订建议条文、合同法分则修订建议条文以及

合同法分则拟新增合同类型的建议条文进行了深入研讨。

研讨会上，尹飞教授就房屋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以及

物业服务合同的条款及理由进行了说明。与会专家就该报

告展开讨论，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吴韬副教授应邀参加了在泰富酒店举行

的由中国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办
的“医药行业反垄断问题学术研讨会”，并以“垄断协议

的私法效力”为题做了主题发言。

教师动态

郑玉双博士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举

办的“法理学的范围与法学品牌专业建
设”研讨会，并在“法教义学”讨论单元中做了题为“文化

的法律治理及其证成：原则与宪法教义学安置”的报告，其

他学校学者对该报告做出了详尽的点评和回应，同时指出了

该文做出的理论贡献和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比例原则适用的跨学科对话”
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7年3月11日，中央财经大
学司法案例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指

导性案例与法学教育研讨会在中央

财经大学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举

行。来自司法机关、中国法学会、

斯坦福大学中国指导性案例中心和

企业界的领导、专家，与我院相关

领域的学者汇聚一堂，针对会议主

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由我校法学院讲师、

司法案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历咏博

士主持。会议伊始，我校法学院院

长尹飞教授致欢迎词，他首先代表

主办方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感

谢，并指出探讨指导性案例与法学

教育的互动关系，对于法科教学和

法学科研非常重要。他期待司法案

例研究中心能为我国的指导性案例

制度建设和案例教学作出更多贡

献。尹飞院长还向与会嘉宾介绍了

法学院的发展近况。
随后，尹飞院长宣布，经法学

院学术委员会投票表决，决定设立

司法案例研究中心，任命李邦友教

授为中心主任，任命历咏博士为中

心执行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副主任郭锋法官同尹飞院长一起为

司法案例研究中心揭牌。接着，与

会的各位学者分别从指导性案例制

度、司法案例在不同学科教学中的

应用、司法案例的研究以及司法案

例在实践中的运用等角度畅谈了自

己的见解。
会议最后，我校法学院教授、

司法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邦友向与

会嘉宾致谢。他表示，在课题和研

究等方面将不断推进中心的工作；

司法案例研究中心将与各个学科加

强交流，也将与斯坦福大学中国指

导性案例中心加强合作，共同推进

中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国际研讨与

交流。

2017年3月4日，“比
例原则适用的跨学科对话”

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学术会堂

隆重举行。本次会议共有来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

辽宁大学、厦门大学、西南

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德国波茨坦大学等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

与。会议由《财经法学》副

主编、中央财经大学法治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秦伟教

授主持。我校法学院院长、

《财经法学》副主编尹飞教

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胡锦光教授

作开幕致辞。国家行政学院

法学部主任胡建淼教授做主

题致辞。
会议开始后，各位专

家学者就比例原则的适用，

在“公、私法视角下的比例

原则”、“比例原则适用的

实证研究”、“合比例性、

权衡和理性”、“比例原则

的适用方法与技术”等四个

主题单元中，从宪法、行政

法、诉讼法、刑法、民商

法、经济法、国际法等多学

科领域、多认识角度，对其

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探讨。
闭幕式环节由我校法

学院刘权助理教授担任主持

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

翔教授、我校法学院高秦伟

教授分别总结。张翔教授认

为，比例原则不仅仅在公法

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在其

他法律领域也有着重要的应

用。对于当前比例原则探讨

的核心，张教授指出，首先

比例原则是否是引进的概念

还需加以论证，其次比例

原则适用的规范依据不甚明

确，公法领域内的比例原则

在私法领域内适用的差异性

以及是否适当等问题都需要

进一步探讨。高秦伟教授认

为，本次的会议是非常成功

的，来自不同学科的22位报

告人和22位与谈人对比例原

则的适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

地探讨。他对与会的各位学

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这

样的对话会未来能够继续持

续下去。
经过一整天对比例原则

的适用进行全面深入的跨学

科讨论，来自全国各地的不

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比例原

则的适用又有了新的认识。

由于时间所限，对于比例原

则适用的诸多问题的研讨还

有待进一步深化。比例原则

在各个领域具体如何适用，

未来怎样发展与变革，仍需

我们共同在求索的道路上持

续探索与争鸣。

2月28日

12月10日

12月14日

12月17-18日

12月31日

 中央财经大学司法案例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暨指导性案例与法学教育研讨会举行

2016年12月28日，中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2016年年

会暨互联网经济与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律论坛在我校学术会堂202

报告厅召开。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任海泉中将，原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中国消法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国光，中国消法研究会会长何

山教授以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

以及中国消费者协会、各地方消

费者协会、各省消法研究会、特

斯拉、通宝图等企业界人士的

1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我校法学院和《财经

法学》杂志承办。
上午的活动由我校法学院院

长尹飞教授主持。何山会长代表

研究会作2016年工作报告。中国

法学会副会长任海泉中将分别作

了重要讲话。
在研究会成立十周年颁奖

典礼环节，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消法研究会名誉会长李国光

等3人获得“中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学研究会3.15奉献奖”，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任震宇等

4人获得“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研究会3.15新闻奉献奖”，

原全国人大巡视员、消法研究会

会长何山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诠释》等6本著作被评为“中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十年

优秀著作”；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消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俊海的《弘扬消费者友好型裁

判理念 助力新常态下经济转型

升级》等10篇论文被评为“中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十年

优秀论文”，清华大学程啸教授

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

责任》等22篇论文被评为中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互联网

经济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

主题征文优秀论文。随后，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互联网经济与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展开深入研

讨。
在基调发言中，李国光名誉

会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

所所长黄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杨东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教授分别以

《网络消费中的法律问题》《应

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消费者权益保

护》《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打造消费者友好型

的互联网市场生态》为题发表演

讲，与会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充分讨论。

中国消法研究会2016年年会
暨互联网经济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律论坛举行

曾筱清教授在北京市金融服务法学研究

会召开的常务理事会和理事会中当选
北京市金融服务法学研究会新任会长。曾筱清教授在讲话

中对郭锋教授任职会长期间的工作和对她的任职推荐表示

真挚敬意和感谢，并表示今后她一定努力做好研究会的工

作，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望，同时恳请郭锋教授今后继

续指导和支持研究会的工作。

12月17日

陈飞副教授作为保险法方向的专家应邀参

加了在环保部召开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
险立法论证会。在会议上，陈飞副教授针对环境污染强制

责任保险的实施，提出了四点建议。

1月11日

杜颖教授应邀参加韩国庆北大学知识产权国

际会议，并作了题目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与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言，主要围绕人类四次工业革命

的发展、中国制造2025、工业4.0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以

及工业4.0下中国知识产权的机遇与挑战展开。
高秦伟教授、于文豪副教授受聘最高人

民法院国家责任研究基地研究员。成立
仪式之后，两位教授参加了“国家责任体系建构的理论与

实务高端论坛”，从国家责任体系建构的社会背景、面临

的困难和挑战以及未来的前景等方面与与会学者进行了深

入探讨。

2月7日

2月24日

2017年1月4日-10日，受我院曹
富国教授的邀请，法国巴黎第十大学

法学院公法教授、公法研究中心联席

主任Laurence Folliot Lalliot来我院进行

学术访问，并就“欧盟和法国PPP法

的发展趋势”举办系列专题研讨会和

学术交流活动。来自国内各法学院、

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条法司、财政

部PPP中心、政府采购杂志和中国财

经报的专家30多人在我校参加了这些

学术交流活动。
1 月 6 日 的 专 题 研 讨 会 上 ，

Laurence  Fo l l i o t  La l l i o t教授从传

统的特许经营合同与最新的伙伴合同

入手重点介绍了法国的PPP法律概况。

法国于2016年1月颁布了关于特许经营

权合同的第2016-65号法令，Laurence 

Fol l iot  Lal l iot教授对此法令进行了

详细介绍。教授还展示了法国PPP合同

的标准条款与PPP合同的统计数据，并

针对法国PPP的所有权问题、付费问题

和监督问题发表了见解。近年来，中

国PPP模式的爆发性发展对PPP立法提

出了急迫需求，国家主管部门相应加

快了有关PPP的立法工作。国务院法制

办等有关部委都在积极进行PPP立法准

备工作。我校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PPP立法研究项目的主持单位，课题

组专家站在我国PPP法律改革和PPP国

际法律改革的前沿，深入2研究有关立

法问题，为国家法律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

“欧盟和法国PPP法的发展趋势”
系列专题研讨会暨学术

交流活动举行

2017年2月14日，韩国檀国大学
南基然教授、孙承佑教授以及五名研

究生代表团一行访问我院，就我院与

韩国檀国大学法学院的下一步合作进

行全面的交流。我院院长尹飞教授、

副院长王克玉教授、杜颖教授、董新

义副教授、院长助理沈建博士会见了

来访的客人。我院部分研究生参加此

次交流会。尹飞院长首先代表法学院

欢迎客人的来访，并介绍了我院的基

本情况。南基然教授和孙承佑教授对

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重点介

绍了檀国大学知识产权信息保护法研

究事业团的基本情况（该事业团被选

为韩国政府支持的唯一的法学类一流

学科BK21）。本次韩国檀国大学法学

院的学术访问，不仅促进了中韩双方

师生的学术交流，也在双方间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为日后进一步的学术交

流、互访打下坚实基础。

韩国檀国大学代表团来访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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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
不易的经验。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
求私利的倾向。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
的地方才肯休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是萨达卡的一部名作，他以
时间为轴，将数百个刑事审判案例穿插、组合，以例叙

史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宏伟的西方刑事审判的历史

画卷。萨达卡以古希腊的神意审判为起点，写到西方当

代的审判场景以及20世纪末充满争议的刑事审判案件，

它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审判案例烘托出各个

历史阶段的刑事审判特点与价值追求，用众多史例为读

者展现了刑事审判从一场场闹剧、政治家们的作秀向趋

于完善化、理性化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使读者阅读时完

全没有读法史的晦涩、枯燥。本书的特点是：把新奇有

趣的历史案例归类，使之条理清晰、通俗易读，在阅读

过程中基本不涉及作者的价值判断。在书的每一部分，

作者仅仅是简单引用卡夫卡的话总结或是以诙谐的讽刺

结束，将具体刑事审判制度的价值评价留给读者自行判

断、思考。读完每一章都会引起读者对司法制度本质的

思考，对刑事审判中充斥着的人们对公正、理性的追求

与惩罚、复仇的欲望的深思，对政治博弈、国家角逐时

刑事审判沦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叹息，以及作为一个法律

人对审判公正的追求。
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

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

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对于一个法律人而言，

从宏观上来说，正义是法的最高价值。刑事审判又是维

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对实现

法的价值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一直以来，公正的审判是法律人乃至全人类追求的

价值目标，但纵观全书中展现的西方刑事审判史，才发

现这一切并不像理想的那样美好。这本书让读者不禁重

新思考起一个古老的问题：审判为什么会不公正？理想

中的正义能否通过审判得以实现？
我通读这本书之后发现：阅读的最大收获并不是

通过这几百个案例了解了西方审判史的发展历程，而是

懂得从多个方面、特别是从反面去分析一件事物。对于

每个刑事审判案例，要从多方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更多

的去思考公正的含义，以及不公的成因。古希腊亚里士

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说：“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

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

道的权衡。”
作为一个法律的初学者，我的心中总是充满对法律

的崇拜，因此学习许多经典的审判案例时，总是习惯去

分析其公正、进步的一面，追崇光鲜面，而往往选择性

忽略它们不合理的一面。比如，提到“俄瑞斯忒亚”，

人们不由赞赏古希腊人的智慧，以及人类民主政治文明

审判的开端；提到“苏格拉底之死”，总是感叹伟大的

哲学家对法律权威性的尊崇；提到纽伦堡审判，总是感

慨自然法学派的复兴和“恶法亦法”观念的终结。由

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类开始越发重视法律制度的正确

性、道德性，即使提到充满争议的辛普森杀妻案，也更

多的是对美国现代法治中坚持程序正当性和宪政法治的

赞赏，而这些光鲜背后的瑕疵与不公及它们的成因往往

被我们选择性的忽视。
本书一开始就从著名的希腊法庭戏剧《俄瑞斯忒

亚》讲起：俄瑞斯忒亚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的母

亲杀害了他的父亲。象征着公正天平的女神雅典娜最后

投出公正的一票，俄瑞斯忒亚最终被判无罪。这个故

事展示了雅典人通过审判追求公平、正义的开端，既符

合了当时雅典人的信念，又体现了道德与民主。然而，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并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的

审判，因为俄瑞斯忒亚没有提出任何证明自己无罪的证

据，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辩解。他的无罪仅仅是因为女神

投出的决定性的一票。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广为传颂也只

是因为审判的结果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与其

说这是一场公正的审判，倒不如说这是一场肯定了复仇

主义合法化的仪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推崇这种

价值观念的环境下，即使公开、民主也无法实现公正审

判。
苏格拉底就是在当时的审判体制下付出沉重代价

的人之一，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一直尊崇守法意识、即使

是恶法也要遵守、信服。当时的雅典内忧外患，动荡不

安，民主制度曾两度被推翻，对斯巴达的战争也以惨败

告终。当民主重回雅典，与当时主流观念格格不入的苏

格拉底成为秋后算账的对象。而其在审判中乖张不羁的

言行也加剧了参审公民的厌恶情绪，最终的结果可想而

知。这本书并不只是向后人弘扬苏格拉底们的故事，而

是给人以思索：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会发生？是否可以

避免？面对愤怒、仇恨能否依旧端正公正的天平？若让

今日的法官在当时的背景下审判，他们又是否能够把好

公正的天平？
随后西方刑事审判的发展经历了更为强烈的复仇、

恐怖审判历程。从对动物、尸体、物品的审判秀到近代

的陪审团审判，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使得追求公正成为

审判价值的核心。然而不尽如人意的审判秀却依然屡有

发生，如所谓的世纪大审判、最公正的审判，其实在开

始之前便被刻上了“秀”的印记。纽伦堡审判无疑是20

世纪刑事审判中的一颗明星。抛开道义不谈，从刑事审

判的公正性上看却让人怀疑。其一，英美法苏的法官

是否真有审判德国人的司法管辖权？已经超越国家主权

的管辖权是否是正义的？其二，“危害人类罪”和“反

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在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签订的

《伦敦宪章》正式确定的罪名，违背了“法不溯及既

往”的主流精神。此外，以“恶法非法”这种理由对纳

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法予以否定，从而否定了纳粹高官依

据本国法所为的行为，这也是值得深思的。难道可以由

此得出“一个人因为守法，所以他在违法”的结论吗？

反言之，对于个人来说，“因为我不认可我国的某项法

律，所以我就可以不去遵守这项法律，并且不应受到任

何惩罚。”这是否符合逻辑呢？戈林的能言善辩并不能

给他带来一线生机，甚至都不能让他以一个军人理想的

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结。虽然整个审判的过程中也体现了

一点对公正的追求，也有一些对程序正义的推崇，但是

仍然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早已布置好的政治博弈的

剧场，结果已经在剧本中注明。
20世纪末的另一场世纪审判——辛普森杀妻案，大

约有1亿4千万美国人收看或收听了“世纪审判”的最后

裁决。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

辛普森以无罪获释，仅被民事判定为对两人的死亡负有

责任。本案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疑罪从无”的最著名案

件。陪审团“不是相信辛普森无罪，而是因为检察官的

起诉不能说服他们辛普森有罪”，因而裁决辛普森无罪

释放。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为大多数的美国人所接受。

从法律的逻辑上，本案的审判大体是公正的，体现出美

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确凿证据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

了寻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绳之于法，体现了当代陪审团

制度下对人权的进一步保障。但是，西方现代审判制度

依然难以实现每个人价值观中理想的正义。参审人员的

判断和陪审团是否还能再次顶住舆论的压力追寻自己内

心的公正有待商榷。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舆论、媒体论

调对审判活动的独立性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舆论破坏司

法独立、绑架审判结果的走向，是否又会成为新的审判

不公正的来源？这不禁让人想起某官方刊物在快播案第

一次庭审结束后发布的《快播的辩词再精彩，也不配赢

得掌声》的文章，该文章在公诉人还没有拿出令人信服

的证据的情形下，句句生硬的陈述快播团队的“犯罪事

实”，炮轰力挺快播团队的网民。力挺快播的网民们恐

怕大多数也并不了解该案的案由，或是出于想看公诉方

的笑话，或是出于某种担忧，跟帖反击与此形成了舆论

的两方对立。该案受到如此大的舆论压力，司法机关能

否做到独立、公正的审判？
从书中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刑事审判的发展史是

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虽然产生了很多滑稽的审判闹

剧、审判秀，但却是维护社会公正不可缺少的制度。在

每个时代的社会大背景下基于当代人类的认识，大多数

的审判是相对该时期的公正。随着文明的进步，对公平

正义的进一步追求，对事物联系认识的加深，人们逐渐

对审判的公正性、审判的程序、裁判理由的充分性提出

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刑事审判能够发展到如今的高度真

是尤为不易。作者不认为当下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是终结

式的最佳审判方式，而是一针见血的点出了现行制度的

不足。比如“陪审团至上主义”是如何使侦查机关、公

诉机关、审判机关使出浑身解数，乃至各种非法手段，

来影响陪审团裁决；以及犯罪者通过各种手段脱罪，而

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即使秉承“公开、透明、民主”原

则，也会腐蚀这个制度本身。例如直播庭审，固然能普

及法制教育，使公权力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运作和得到

监督，但这也使得“审判变成了争夺冠军的战斗”，而

不再单纯是为查明真相，厘定犯罪，施以惩罚，以实现

公正。
作者虽然对当代的审判制度依旧加以批驳，指出还

存在的不理想的地方，但是最后还是对其给予了肯定性

评价，并对西方的刑事审判充满了信心。如本书序中的

评价，“他认为刑事审判其实展现了人类尊严的含义，

显示一种文明尊敬地对待最卑劣的敌人——假定他们是

无罪的，让他们能够平等地对抗，给予他们辩护人为其

辩护——而这，正是司法公正的要义所在。”这时刻警

醒我们法律人要始终不忘初心，追求公正，以更加理

性、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对各种法律问题进行判断推理。

正如书中原话，“审判这个被人们所尊崇的仪式，供奉

着一个崇高的理想：人们应该在实施惩罚之前暂停一

下，让深思熟虑战胜直觉。”

        和法律的七次“幽会”
                         ——读《法律：七堂法治通识课》

                                                       尚嘉琳（法学15级）

杰里米· 沃尔德伦？

学法学也一年多了，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
名字呢？拿到这本《法律：七堂法治通识课》时，

我的心里不禁感到诧异，应该是自己孤陋寡闻吧。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的扉页，想在字里行间找到关

于作者生平的蛛丝马迹。原来，这位目光充满着慈

父情怀的沃尔德伦教授是当代法理学大家德沃金最

得意的弟子，没有之一。他是英美中年一代法学家

的佼佼者，在莱特统计的近七年法律与哲学引证率

排名中，他排在第三位。人们常说，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虽然很难说沃尔德伦教授 留

省探之一。仔 扮

果在没有明确的总统制的情况下，选择获得大多数

选票的人成为首相，便是一种不成文的宪法惯例和

“绅士般行为”的默示原则。随后，作者又围绕

“宪法惯例”和“承认规则”两方面进行了细致的

论述，并指出承认规则构成了宪法惯例的脆弱基

础。说到承认规则，便不得不提到哈特。通过法律

实证主义和哈特的承认规则，作者试图让读者明白

一个道理，那就是英国宪法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

最终依赖于一系列的脆弱的规则，而在于和别的国

家拥有一部成文宪章不同，它所拥有的，是一个由

默示预设构成的结构，它拥有的，是所有的宪法性

法律。
“宪法与权力结构”，这一节耗费了作者不

少笔墨，从宪法的权力分类到宪法与机关结构，再

到宪法的民主性特征和结构性特征，层层深入，抽

丝剥茧地剖析了宪法和权力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

并对两种权力结构(纵向和横向)做了深入浅出的分

析。所谓纵向的权力结构，指的是中央机构与地方

机构的权力协调；而横向的权力机构，用现代性的

语言来表述就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后面

三节，作者分别对“宪法性约束”、“议会主权”

以及“作为政治框架的宪法”展开了论述，最终引

出了这一章的压轴重戏——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

法。
宪法的成文和不成文，首先不同点在于它的

形式。成文宪法不一定就比不成文宪法更强有力。

相反，不明确宪法也可以比明确宪法更有力。这一

观点最初是戴雪提出来的，一百多年来，英国一直

继承着这一传统，强调宪法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宪

法，权利也并非只是纸上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它

们应该得到实际执行。在英国，有一句口口相传的

古谚“有权利便有救济”。相比于关注什么是人权

宣言（或者说是制定一部英国人权章程），英国

人更为热切地专注于提供救济来实行特定权利或

者避免明确的错误行为。比如《人身保护法令》

（Habeas Corpus Acts）,虽然没有做出任何权利定

义，但是就实践目的而言，它的价值就等同于一百

条保障个人自由权的宪法条款。
其次，在英国人的眼中，不成文宪法还有这

样一个优点。他们认为，它没有用此时看上去适当

而彼时看上去却不适当或过时的制度结构来约束整

个社会。也就是说，不成文宪法在保持强有力的威

慑力的同时，更具有灵活性，更少的依赖于多变的

文本解释，从而能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而

这一点对于成文宪法来说是很难实现的。至少，成

文宪法的稳定性是不能容忍朝令夕改的修改与变更

的。
最后，作者在这一章里还论述了议会、内阁

和法院的关系。毋庸置疑，在议会至上的资本主义

国家，法院永远都不能质疑议会的最高权威，也永

远不能对议会通过的法案说不。但这绝不意味着法

院要对议会卑躬屈膝，任由其摆布；也绝不意味着

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无可奈何。正如韦德在其著

作《行政法》中提到的，由于英国没有成文宪法，

司法审查的权力基础有限，对法院来说，唯一安全

的方法是证明行政机关的行为超越了制定法赋予它

的权限。通过对议会法律的技巧解释，法院不断地

发现议会法律隐含的要求，从而不断地拉伸越权无

效的准绳，使它能够包容任何法院希望的意思。这

样，法院就能够起到保护公民权利，抵制行政机关

滥用权力的作用。这也正是不成文的宪法所希望达

到的目标之一。
短小精悍的篇幅里，作者将宪法在英国政治和

法律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阐释得淋漓尽致。当然，

除了《宪法》以外，《法律与政治》这一章节也同

样引人深思。本章中，作者将法律体系视为政治系

统的一部分，提出“两种法律模式”的分析框架。

“偏私模式”是指法律具有偏私性，充满党派意志

与意识形态。而中立模式是指法律在党派与阶级利

益中保持中立，超越了政党政治。偏私性如实地反

映了现实处境，而中立模式也并没有否认法律会受

现实政治的影响，可能包含各种偏见，在价值上富

有广泛而巨大的争议。二者其实都只抓住了法律的

部分真相。那法律究竟为何物呢？在我看来，一个

恰当的法律观，一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偏私性，另

一方面，也能够意识到法律本身所具有的中立的品

格。对于法律的这种看法，有助于我们恰当地理解

政治视野下法律的性质。这并不是概念的游戏或者

无意的思辨。如果我们缺乏对于法律的恰当理解，

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法律在当代社会的处境与作

用，无法理解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更会在不经意间

夸大或贬损法律所应有的价值。
《法治：七堂法律通识课》这本书篇幅不长，

但内容却很充实。读完之后，收获了很多，也联想

到了很多，但还是有几丝意犹未尽的感觉。阅读虽

然暂时告一段落，可作者的论述却深深地刻在了我

的心里，并将继续引导着我结合我国目前法治的现

状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青山常在，读书不老；

细水长流，思考不停。 

     书评作品 

3月5-11日 曹富国教授应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邀请，赴奥地利首都维亚纳参加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PPP法律改革项目专家组会议，并对

意大利都灵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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